
 

   

 

 

 

 

 

 

 

 

 

 

 

 

 

 

 

 

 

 

 

 

 

 

 

 

 

 

 

 

 

 

 

 

 

 

 

聯繫單位：富邦藝術基金會｜教育推廣組 

徐小姐 02-2754-7998 

DATE:2017.01 

富邦藝術基金會｜教育推廣組 

2017 年度富邦講堂 

實習計畫徵募辦法 

實習時間：2017 年 4 月至 2017 年 12 月                                     

地點：富邦藝術基金會                                                   

徵募時間：2017 年 1 月 6 日(五)至 2017 年 3 月 03 日(五)    

 

面談時間：第一場、3 月 14 日(二)14:00-18:00／第二場、3 月 16 日(四) 14:00-18:00 

         ※書面資料通過後，將另行通知 

 

培訓時間：2017 年 3 月 25 日(六)13:00-15:00   

              ※第一階段面談錄取後，將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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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富邦藝術基金會 

2017 年度富邦講堂實習徵募辦法 

---------------------------------------------------------------------------------- 

富邦講堂 實習計畫開跑囉！ 

只要你對富邦講堂的文化創意、設計、藝術、電影、品酒…等不同領域的講座有興趣， 

歡迎加入我們，跨領域參與、近距離體驗大師風采及知識魅力！ 

 

徵募對象 就是你！ 

凡於 2017 年 3 月 3 日(週五)前，年滿 18 歲以上，30 歲以下，應屆就讀國內外大專院校與研究

所，藝術、設計、文化創意產業或其他相關系所之在學學生，對富邦講堂教育推廣活動有興趣，

對課程現場執行具熱情，善於團體合作者皆可報名。 

（徵募人數上限為 15 名，候補 2 名） 

 

實習工作簡介 實習內容在這裡！ 

以富邦講堂業務為主，詳細內容如下： 

實習時間：2017 年四月～2017 年十二月（2017 年春季講堂、秋季講堂） 

 主題課程：四月至十二月，隔週二舉辦，共計 18 堂。 

 免費大型月份講座：春、秋，每季八場，共 16 場。 

 辦公室庶務：四月至十二月，每月一次。  

工作內容： 

 課程現場執行 

 教育推廣活動 

 觀點記錄 

 影音資料統整 

 問卷調查 

 特別企劃活動協助 

 

申請流程 怎麼加入我們的實習行列？ 

（一） 申請辦法： 

 親赴本會繳交申請資料 

地點：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258 號 3 樓（國泰醫院旁）  

時間：星期一至五，9:30~18:30（非國定假日） 

 郵寄報名（以郵戳為憑） 

相關申請資料請寄至：10686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258 號 3 樓 

（富邦藝術基金會 教育推廣組－2017 實習計畫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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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時間：2017.01.06（五）～2017.03.03（五） 

 

（三） 截止徵募申請：2017.03.03(週五)18:30 止   

 

（四） 第一階段面談時間：【※書面資料通過後，將另行通知】 

 第一場/3 月 14 日（二） 14:00-18:00 

 第二場/3 月 16 日（四） 14:00-18:00 

 

（五） 第二階段培訓時間：2017. 3. 25(週六)13:00-15:00【※第一階段錄取後，將另行通知】 

 

（六） 申請資料：備齊下述資料，於截止日前向本基金會提出申請。 

申請必要文件 

 詳閱本份申請辦法後，請列印本辦法第 4 頁，簽名後繳回。 

 詳閱個資法同意書後，請列印本辦法第 5 頁，簽名後繳回。 

 基本履歷乙份(見附表一)。 

 自傳乙份(見附表二)。 

 個人實習計劃書乙份（含實習目標、項目、期間等內容）(見附表三)。

※下載報名附件表格 

 修習過藝術、設計、文化創意產業…相關課程之成績影本； 

   非華語系國籍者需提供中文能力證明乙份。 

 學生證影本；1 吋半身照片一張(請浮貼於基本履歷相片欄位)。 

非必要文件 非必要繳交。如果有特殊附件如文字作品、攝影集等等也可附上。 

 

（七） 徵募流程： 

階段一【報名表資料審核】書面資料通過者將以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 

階段二【面談】面談合格者由本基金會通知，依規定時間報到並參與培訓課程。 

階段三【培訓課程】申請人須完整參與培訓課程，方能正式取得實習資格。 

 

【備註：面談與培訓時間，請申請人務必配合，如無法配合則視為自動棄權。】 

 

實習義務 實習的需要注意的事項有…？ 

（一） 實習生服勤總時數基本應達 140 小時。 

 系列課程：平日講座於週二下午舉辦，四月至十二月共 18 堂課，每堂課計 5 小時，

每人實習期間至少需完整參與 9 堂課。 

 大型月份講座：每個月兩場，於週五晚間舉辦。每人實習期間至少需完整參與 8 次大

型講座。 

 辦公室庶務：實習期間，可於週三、週四、週五自由排班，每人至少需協助辦公室行

政 10 次，每次需滿 4 小時。 

 特別企劃活動：預計於 2017 年間發生。工作內容為特別企劃活動現場執行與紀錄。 

http://www.fubonart.org.tw/ImgAdmin/file/2017%E5%B9%B4%E5%AF%8C%E9%82%A6%E8%97%9D%E8%A1%93%E5%9F%BA%E9%87%91%E6%9C%83%E5%AF%A6%E7%BF%92%E7%94%9F%E5%BE%B5%E5%8B%9F%E8%BE%A6%E6%B3%95%EF%BC%8D%E9%99%84%E4%BB%B6%E8%A1%A8%E6%A0%B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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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礎培訓課程 

短期、密集的訓練以建立實習生對富邦藝術基金會的認識；並培訓實習生專業的服務

能力。 

 認識富邦藝術基金會 

 實習生教戰手冊 

 

（三） 出缺勤規則 

 實習生若臨時有重要事務無法依約定時間到班，請先自行協尋代班，並於一週前告知

基金會人員，並代班之實習生之實習時數可併入總時數計算。 

 請於值班時間前 5 分鐘抵達基金會並完成簽到。 

 若無故未依約到班乙次，將終止實習資格。 

 未準時到班，屢犯三次且勸說不聽者，將終止實習資格。 

 每季排班完成後，除特殊狀況外，如欲更動班表，請於赴基金會服勤時，申請修改或

選填。 

請列印本頁，親簽繳回  

2017 富邦講堂實習時數累計總表 

 

【主題課程】 

每週二下午 

12:00~17:00 

(5 小時/堂) 

【大型月份講座】 

週五 

16:00~21:00 

(5 小時/次) 

【辦公室庶務】 

週三～週五下午

14:00~18:00 

(4 小時/次) 

【特別企劃活動】 

細節規畫中 
總時數累計 

春季 

4 月～8 月 
4 堂課 4 次月講 每月 1 次 細節規劃中 70 小時以上 

期中結算未滿 60 小時，即終止實習資格。 

秋季 

9 月～12 月 
5 堂課 4 次月講 每月 1 次 細節規劃中 70 小時以上 

 

春、秋季 

時數結算 

 

總執課數需滿 9 堂課 

 

總執課數需滿 8 次月講 

 

總服勤數需達 10次庶務 

 

總服勤數需達 20 小時 
 

總時數累計 
 

40 小時 

 

40 小時 

 

40 小時 

 

20 小時 

 

約 140 小時 

※實習總時數達 120 小時但未滿 140 小時者，本會僅開具時數證明(非實習結業證明)。 

總時數低於 120 小時者，本會不開具任何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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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與福利 我們願意與你分享！ 

（一） 好康課程：實習期間，可免費參與基金會所舉辦之所有課程（特殊專案除外，以

講堂公告為主。） 

（二） 藝術行政研習：實習期間，基金會將於期中開設實習生專屬【藝術行政研習】乙

堂，針對基金會內部之展覽、教推、設計三大業務進行課程規劃。 

（三） 績優累計：實習生須依約定勤務時間到基金會實習，凡表現優良、無遲到早退者，

將提供特別禮物，以表獎勵。內容包括有：富邦講堂課程券、藝術基金會禮贈品

優惠，及各類不定期的座談活動。 

（四） 實習期間，享有公共意外責任險之保障。 

（五） 當日執行滿五小時之課程執行相關工作，基金會將提供餐點或誤餐費補助。 

（六） 依規定實習期滿，由本基金會開具實習證明，實習績優者得另頒給獎狀。 

 

終止實習 為了讓實習的品質更完善，這是我們所需要達成的合作共識！ 

（一） 實習總實數不滿 120 小時者，本基金會皆不開具時數證明或實習證明。 

（二） 實習期間於本基金會取得或使用之資料或文件，未經本會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對

外傳播或發表。 

（三） 實習生須依約定勤務時間到基金會實習，並配合基金會人員之輔導參與相關事務

之規劃或執行。 

（四） 本項實習屬無薪給之職前訓練與現場學習性質。 

（五） 基本禮儀、服裝儀容：實習期間，即為富邦藝術基金會之一員，需遵守辦公室基

本禮儀，並符合服裝儀容基本規定。 

（六） 實習期間不得以本基金會實習生或員工之名義對外發言或從事任何有損本基金會

聲譽之行為，違反者如有不當行為或損害基金會名譽之情事，除須擔負必要之法

律責任外，本基金會得視情節輕重，予以糾正或終止其實習資格並通知就讀系所。 

 

 

 

 

 

 

 

 請列印本頁，親簽繳回  

 
 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確認簽名：                （務必填寫） 

本人已詳閱並了解以上《2017 年度富邦講堂實習計畫徵募辦法》，同意配合、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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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富邦藝術基金會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告知義務內容 

財團法人富邦藝術基金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八條規定，向台端告知下列

事項，請台端詳閱： 

一、 蒐集之目的：  

（一） 採購與供應管理。  

（二） 其他契約、類似契約或法律關係管理之事務或業務。 

（三） 財產管理。 

二、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例如：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開戶銀行及存款帳號、聯絡方式

等。詳如：廠商匯款同意書或契約書之內容等】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 / 依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之保存年限

（如：商業會計法等）/ 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二）地區：本國。 

（三）對象：本公司或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 

（四）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本公司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得向本公司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本公司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得向本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得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

須者，得不依台端請求為之。 

五、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公司將無法

簽訂合約或無法支付貨款等。 

================================================================================= 

經 貴公司向本人告知上開事項，本人已清楚瞭解 貴公司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

目的及用途。 

 

                     受告知人：________________（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